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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进一步加强针对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的监管力度，

助力金融控股公司筑牢风险“防火墙”，实现高质量发展。2022 年是金融

控股公司元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批准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设立许可，光大集

团和万向控股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行政许可申请也已进入受理阶段。整体

来看，金融控股公司处于“洁净起步”阶段，《办法》的出台对于规范关联

交易行为至关重要。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办法》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作出多处关键修改，充分体现监

管规则制定的有效性和人民性。一是进一步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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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金融控股公司本级”表述，统一使用金融控股公司、附属机构和

金融控股集团三个概念，明确金融控股集团由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

共同构成。二是明确重要关联方的指定范围，将可能对整个金融控股集团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附属机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营企

业、联营企业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不当转移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全面纳入关联交易管理对象。三是给予附属机构在治理方面一定的独立

自主权，例如，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应当要求附属机构指

定或设置负责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和管理的组织，但在《办法》中，这一说

法被调整为金融控股公司指导和督促附属机构指定或设置负责关联交易内

部控制和管理的组织。四是调整关联交易分类及金额计算方法，夯实关联

交易行为监管的数据基础。 

第二，《办法》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识别、认定、管理关联

交易行为，助力金融控股公司实现平稳发展。一是《办法》明确金融控股

公司应建立有效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要在经由董事会批准并正式发布

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充分体现监管部门对于关于关联

交易管理的重视程度。二是金融控股公司要持续完善关联交易管理架构，

明确董事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承担最终责任，设立关联交易

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共同承担管理职责。三是要在有

效合理评估的基础上，审慎设置关键业务领域关联交易量化限制指标，并

定期进行灵活调整。同时提高关联交易管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在保

证数据时效性的同时，压降管理成本。四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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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如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监管套利和利益输送、隐匿

关联关系、子公司（财务公司除外）向母公司提供融资、子公司接受母公

司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等行为。 

第三，金融控股公司应严格按照《办法》要求，全面接受中国人民银

行在准入与退出、资本充足性以及关联交易等方面的监管。要重点关注金

融控股集团的股权结构，特别是识别重要股东、股权结构透明度、股东财

务稳定性和诚信状况等信息，同时，降低集团附属机构的数量以及附属机

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交易，确保集团内部具有简单、清晰、可穿透的股

权结构。具体来看，一是加强关联交易管理，要从上至下压实责任，尤其

是母公司层面要提升关联交易管理的战略定位，将其作为并表监管的重要

内容。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层要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意识，对集团可能存在

的关联交易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在借鉴国际上大型金融集团有

益经验的基础上，抓紧出台关联交易风险暴露的具体衡量标准。二是要建

立健全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风险隔离机制，在增强内部交易透明度的

同时，降低其复杂程度，防止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通过不当关联交易转嫁

风险或转移利润，避免风险的过度集中。特别地，要重点关注金融控股公

司与核心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建设。强化多种技术手段的应用，做好关联

交易风险的事情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应对。三是要增加金融控股集团的

透明度。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大额内部交易情况，并对集团内部关联交易

情况实时监测，上报相应的评估报告。加强与关联交易相关的信息系统建

设，提升数据质量，以满足关联交易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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